
㆗國㊪教政策方針及管理架構 
 

 

㆗國政府㆒直將㊪教事務工作當為「統戰工作」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並由㆗央統戰部和國家㊪

教事務局共同承擔工作。 

 

㆗國共產黨是㆒個無神論的政黨，受到馬克思主義㊪教觀的影響，他相信㊪教是「㆟民的鴉

片」、給予㆟民幻想的幸福；在㆟類歷史發展㆖，㊪教終究是會消亡的。1但在法律制定㆖，他卻

容許公民㈲信仰與不信仰㊪教的㉂由。 

 

 
這是由於中共政府同時也認識到，宗教有其發生、發展和消亡的過程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

中將長期存在，不能用行政力量或強制手段去消滅。其次，雖然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在思想信仰

上存在著差異，但這是次要的問題。雙方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始終都是一致的，故要堅持

政治上團結合作、信仰上互相尊重，共同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，才是首要的事情。2

不過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，中國政府在與國民黨政府爭奪政權及建國的過程中，急需要團結各方

人士以爭取他們的支持。故此，容納、拉攏不同宗教人士來鞏固管治基礎，是其中一項策略。 
 
這個策略與毛澤東的「統一戰線」（統戰）理論密不可分。所謂「統戰」，簡而言之，是指

團結黨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，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向敵人展開鬥爭。此理論源自毛澤東的「矛盾

論」，是中共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「三大法寶」之一。在「矛盾論」中，毛澤東強調要將所有矛

盾分清楚為主要矛盾及次要矛盾，只要抓緊主要矛盾，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。但矛盾會隨著主

要矛盾的解決而轉移，故次要矛盾亦可上升為主要矛盾。將「矛盾論」套用在「統戰」上便是，

先分清楚對方是敵是友、是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，然後團結次要敵人，打擊主要敵人；放開次要

矛盾，打擊主要矛盾；團結大多數，打擊一小撮。 
 
㆗國政府對㊪教的統戰策略 
 

建國初期，中國政府主要的打擊對象是「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殘

餘」，在籠絡一大塊以打擊一小片的策略下，宗教人士成為「統戰」的對象之一。縱然在中國政

府的眼中，天主教會內亦存在不少「受了梵蒂岡影響的人，還有一些是帶有反動意識吃洋飯的

人」，3但由於天主教會有幾百萬教徒，其中不少更是「勞動人民」，4故亦成為被籠絡的對象之

一，納入了「統戰工作」的一部份，並由中央統戰部和宗教事務部門共同承擔工作。 
 
屬於中國共產黨組織架構一部份的統戰部門除了負責制訂宗教政策、對重大政策作出決定

外，還直接監督、指導著國家宗教事務部門的工作。反之，作為政府組織一部份的宗教部門卻只

負責日常的執行工作。概括而言，中國政府的宗教管理架構如下圖所示。在此須先補充一點，公

安部門雖沒有被納入下述的組織架構中，但其對宗教工作的干涉亦不容忽視。一般來說，宗教局

負責管理公開教會，而公安局則負責管理地下教會或不獲政府認可的宗教活動。在一些打壓教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編：《宗教政策學習綱要》(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)，頁 1 至 26。 
2 同上，頁 22 至 25。 
3 在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，周恩來在統戰部舉行的茶話會上的講話，1951 年 1 月 20 日。全文載於統戰部

網頁：http://www.zytzb.org.cn。 
4 同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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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的行動中，亦常見公安部門的出動。在公安部的組織編制中，也設有獨特的科級機關，專管

涉及宗教上的工作，這與海外絕大部份的公安機關是有所區別的。 
 

㆗國㊪教管理架構圖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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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拉攏又打擊㊪教㆟士 
 

天主教會雖是被統戰的對象之一，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在 1949 年建國後就可踏上平坦、自由之

路，相反地，卻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狀態。正如上述，中國政府制定宗教自由政策，主要

並不是出自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維護，而是基於政治鬥爭的實際需要。換言之，凡被認為有利

統治、不反對其政策的，便被視為「盟友」，反之，或會被視為主要敵人而加以痛擊。中國天主

教會因著其「外國色彩」，以及與梵蒂岡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，在中國政府的眼中，始終是一個

禁忌，特別是那些外籍主教及傳教士，更常被拿來與西方帝國主義扯在一起。故此，如何牽制、

打擊教會的發展及使教會受到控制，才是首要的目的。 
 

在「聯絡一大塊，打擊一小片；團結次要敵人，打擊主要敵人」的「統戰」策略下，建國初

期，外籍主教及傳教士都成為了主要的敵人，而慘被拘捕或驅逐出境或被迫離開。至於那些國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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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此圖是根據林瑞琪先生在 2003 年 6 月 26 日於香港一講座的講義修改而成。 



主教與教眾，則被劃為次要的敵人、暫時拉攏的對象。但當這些外籍主教及傳教士在 1950 年代初

被基本肅清後，本地的主教及神職人員又成了主要的打擊對象，中國政府於是又拉攏其他更加親

政府的教會人士去打擊他們。可見，中國政府雖然認識到宗教有其發生、發展和消亡的過程，並

在法律上讓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但在實際處理上，卻是粗暴地予以踐踏。 
 

有評論者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在宗教工作上，一直保持兩面的處理手法，即既拉攏又打擊，一

方面以強硬的行政手腕去強迫消滅宗教，另一方面卻又讓宗教在社會主義成熟之後自然地消失。

何者較佔上風，完全視乎當時的大氣候及當權者個人的取向而定。另外，中國政府在執政以來，

也沒有明確的「宗教政策」，有的只是「統治政策」，即使在文字表述上存在著「宗教政策」的

字眼，亦只是以達成政治目標為依歸。6 
 
㆗國政府的㊪教政策內容 
 

至於中國政府自己所表述的一套「宗教政策」內容又如何？中國政府多年來透過各種文件、

中央統戰部的宣傳及高層領導人的講話，曾多次表達出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及立場。綜合而

言，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： 
 

(1) 中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。 
(2) 要宣傳無神論，但不能把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區別等同於政治上的對立。要堅持政治上團結合

作、信仰上互相尊重。 
(3) 國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，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，制止和打擊利用宗

教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。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依法登記。 
(4) 堅持獨立自主、自辦的原則，不允許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，反對境外任何組織、團

體和個人干預中國宗教事務。任何境外宗教團體和個人不得在境內成立宗教組織、設立宗教辦

事機構和宗教場所、開辦宗教院校或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，委任宗教教職人員或其他傳教活

動。 
(5) 愛國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繫信教群眾的橋樑，故要支援他們加強自身的建設，自主開展活

動，充分發揮作用。 
(6) 愛國宗教界人士是團結信教群眾、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。要有計劃、有組織地培養愛國宗

教教職人員隊伍。 
(7)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要樹立公民意識，把愛國與愛教

結合起來，在國家法律和政策範圍內進行活動。 
(8) 所有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都必須維護法律尊嚴，維護人民利益，維護民族團結，維護祖國統

一。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林瑞琪：《誰主沉浮》（香港：聖神研究中心出版，1994），頁 245 至 249；林瑞琪：《半世紀徘徊――中國

宗教政策與實施探討》（香港：聖神研究中心出版，1993），頁 16 至 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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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㊪教事務局 
 
㆞ 址：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源 44 號院   郵編：100009              

局 長：葉小文先生 

 
宗教事務局是國務院主管宗教事務的直屬機構，每一省、市亦設有地方宗教事務局。她早

在 1951 年已經成立，當時稱為「宗教事務處」，隸屬政務院文化教育事務部之下。1954 年，中

國《憲法》頒佈，國務院取代了政務院，才被改稱為「宗教事務局」。在 1998 年九屆人大一次

會議審議批准了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》後，宗教事務局進一步由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」更名為

「國家宗教事務局」。 
在統戰部的直接指導監督下，宗教局的主要職責包括：1) 研究提出有關宗教工作的方針政

策，制定落實措施並組織實施；2) 調查國內外宗教現狀，研究宗教理論問題，提出政策性建議和

意見；3)草擬宗教方面的法律、法規，制定部門規章和有關宗教工作的具體政策；4) 依法保護公

民宗教信仰自由，保護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權利，保護宗教教職人員履行正常的教務

活動，保護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；5)對有關宗教的法律、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

理和監督，引導、促進宗教在法律、法規和政策範圍內活動，防止和制止不法份子利用宗教進行

非法、違法活動；6) 推動宗教界人士進行愛國主義、社會主義、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自我

教育，鞏固和發展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，團結和動員廣大信教群眾爲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

務；7) 幫助宗教團體培養、教育宗教教職人員，辦好宗教院校等；8） 組織、指導宗教政策和宗

教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，等等。 
 
㈾料來源： 趙㆝恩：《㆗共對基督教的政策》，頁 91 ㉃ 93。 
             夏海：《㆗國政府架構》，頁 155。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
㆗共㆗央統㆒戰線工作部 
 
㆞址：北京市西城區府㊨街 135 號    郵編：100800 

局長：劉延東㊛士 

 
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爲了實現各個時期的戰略目標和政治任務，同—切可以團結的力量

結成的政治聯盟。根據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劃分，統戰共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、社會主義革命和

社會主義建設等不同的歷史時代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，中國政府有感中國已進入了改革開

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，故統戰的任務主要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，調動一

切積極因素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、統一祖國、振興中華服務。 
作為主管統戰工作的職能部門------「統戰部」是從抗日戰爭時期已開始形成及發展的，到

建國後，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及一些企事業單位黨委中，繼續設立統戰部而成了今天的規模。統戰

部因應歷史發展，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職責。現時，除了組織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

的方針、政策，向中央反映情況和建議；負責聯繫全國工商聯，聯繫港、澳、台及海外工商社團

和代表人士，以及負責開展以統一爲重點的海外統戰工作等等外，統戰部更負責調查研究、協調

檢查有關民族、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針、政策問題，聯繫少數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。故此，在

其架構編制內亦特別設有民族、宗教工作局，專司民族、宗教工作。 
 
㈾料來源：統戰部網頁 http://www.zytzb.org.cn，如欲查看更多㈾料可瀏覽此網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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